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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了加强无规定动物疫病区（以下简称无疫区）建设和管理，有效预防、控制和扑灭动

物疫病，促进畜牧业发展，保护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辽宁省动物

防疫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

工、贮藏、运输以及无疫区建设和管理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疫区，是指具有天然屏障或者采取人工措施，在一定期限内没有发生口蹄

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猪瘟、鸡新城疫等一种或者几种国家规定动物疫病，并经国家验收合格的

区域。 

第四条　无疫区建设和管理坚持统一规划、严格标准、预防为主、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五条　无疫区建设和管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标准。我省行政区域纳入无疫区管理。 

第六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无疫区建设和

管理工作。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动物疫

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动物疫病的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疫情报告以及其他预防、控

制等技术工作。 

财政、发展改革、公安、交通、工商、卫生、服务业、林业、出入境检验检疫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依法做好无疫区建设和管理有关工作。

第二章　无疫区建设

第七条　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全省无疫区建设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 

市、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无疫区建设规划，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编制本地区无疫区

建设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并报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无疫区建设应当符合下列标准： 

（一）规定期限内没有发生规定动物疫病； 

（二）具有健全的畜牧兽医工作体系； 

（三）具有天然或者人工屏障保障体系，具备对动物、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能力； 

（四）具有健全的动物疫病监测、动物疫情信息网络体系； 

（五）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配备与动物防疫及其监督工作相适应的设施、

设备，建立健全相关记录和档案，具备对规定动物疫病可追溯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和综合防控能

力； 

http://www.waizi.org.cn/law/53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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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强制免疫动物疫病的免疫效果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七）免疫证明出证率、畜禽标识佩戴率、产地检疫率、屠宰检疫率、上市动物和动物产品的

《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持证率和检疫标志使用率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八）国务院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标准。 

第九条　在无疫区外围可以设置缓冲区，强化对规定动物疫病的免疫、监测，并对动物、动物产

品进行流通监管，防止疫病传入无疫区。必要时，可以在无疫区内设立监测区，强化对规定动物

疫病的监测和动物、动物产品的流通控制。 

缓冲区和监测区具体范围由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拟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布。 

第十条　缓冲区应当设立动物隔离场。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统一规划动物隔离场建设布局，动物

隔离场由所在地县人民政府组织设立。 

动物隔离场的具体管理办法，由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根据无疫区建设和管理工作需要，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设立允许省外动物、动物

产品进入我省的指定通道；在我省的交通要道、港口、机场、车站等场所，设立动物卫生监督检

查站，并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在我省的主要公路和饲养、交易集中区等明显位置，由所在地县人民政府负责设置无

疫区警示标志。 

第十三条　无疫区建成并符合国家规定的要求和标准后，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省

有关规定，逐级上报至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经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初步评估合格后，向国家申

请评估。

第三章　规定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十四条　家畜家禽实行舍饲圈养或者定点放养，鼓励和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第十五条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屠宰加工场所、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符合动物

防疫条件，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兼营或者专营动物、动物产品的集贸市场应当符合相关动

物防疫要求。 

第十六条　对规定动物疫病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疫。对经免疫

的猪、牛、羊等动物，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建立免疫档案，持有免疫证明，加施畜禽标

识，实施可追溯管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涂改或者伪造畜禽标识。 

第十七条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对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等情况

进行监测；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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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 

第十八条　种用、乳用动物应当接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定期检测。不符合国家规定健康标

准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生产、经营、使用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动物源性饲料应当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检验合格后，方可使用。 

第二十条　动物、动物产品的运载工具和垫料、包装物等，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进行消毒

或者无害化处理。 

处置染疫动物及其排泄物，病死或者死因不明的动物尸体，染疫或者有病理变化的动物产品，应

当向所在地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在其监督下按国家有关规定处理，同时对被污染的场

地、物品进行消毒或者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一条　市、县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无害化处理厂，指定无害化处理场所，并配备封闭运输车

等配套设施，有效处理染疫动物和动物产品。

第四章　规定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二十二条　省、市、县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本行

政区域的规定动物疫病控制应急预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规定

动物疫病控制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二十三条　规定动物疫病控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组成和相关部门的职责； 

（二）疫情的监测、预警、通报制度； 

（三）疫情的分级、应急处理技术和处理工作方案； 

（四）疫情应急的人员、技术、物资、资金保障等。 

第二十四条　从事动物疫情监测、检验检疫、疫病研究与诊疗以及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

离、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立即向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

扩散。其他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应当及时报告。 

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当及时采取必要的控制处理措施，并按照国家规定的程序上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 

第二十五条　发生规定动物疫病时，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疫情级别，启动相应规定动物

疫病控制应急预案。 

有关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立即派人采集病料，调查疫源，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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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对疫点、疫区实行封锁。 

第二十六条　发布封锁令的省、市、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对疫点、疫区采取以下控制、

扑灭措施： 

（一）在出入疫区的交通道路设立检疫消毒点，对出入人员、运输工具以及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

其他限制性措施； 

（二）禁止与疫情有关的动物、动物产品的交易活动； 

（三）禁止染疫、疑似染疫和相关易感的动物、动物产品流出，禁止疫区外的动物进入疫区，役

用动物限定在疫区内使用； 

（四）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相关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种、疫情监测，对染疫和疑似染疫动物

及其同群动物或者病死、死因不明的动物，采取扑杀、销毁或者无害化处理等强制性措施； 

（五）对疫点、疫区内的动物饲养圈舍、场地、运载工具、污染物品等进行消毒或者无害化处

理。 

第二十七条　疫情扑灭后，符合国家有关无疫区要求的，经省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初步评估合格

后，可以向国家申请恢复无疫区资格。

第五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二十八条　屠宰、出售、运输的动物或者经营、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经所在地县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检疫合格，并取得《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后，方可离开产地。 

种用、乳用动物在实施检疫时，应当同时查验动物疫病检测报告，未经检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

不予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九条　屠宰、经营、运输的猪、牛、羊等动物，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并佩戴

畜禽标识；经营、运输的动物产品应当附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加施检疫标志。 

第三十条　向我省无疫区输入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的，应当在起运3天前，凭以下材料向我省

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 

（一）检疫申报单； 

（二）输出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输入动物的，还应当提供我省动物隔离场出具的可以接收隔离证明。输入动物产品的，应当在指

定地点接受检疫，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自收到动物产品申报检疫材料之日起24小时内，告知

检疫申报人检疫地点。 

第三十一条　向我省输入乳用、种用动物及其精液、胚胎、种蛋的，应当向我省省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申请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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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输入我省无疫区用于饲养、经营的相关易感动物，应当在隔离场隔离检疫。大中型

动物隔离检疫期为45天，小型动物隔离检疫期为30天。隔离期满，由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

兽医实施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准予进入。 

输入我省无疫区用于屠宰、展览、演出和比赛等相关易感动物，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检

疫。 

第三十三条　输入我省无疫区的相关易感动物产品，应当在指定地点由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

方兽医实施检疫。对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准予进入。 

第三十四条　禁止饲养、屠宰、运输、经营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和生产、经营、加工、贮

藏、运输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五条　从事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

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接受并配合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法实施的动物卫生监督。 

第三十六条　输入我省无疫区、缓冲区及过境我省无疫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应当经指

定通道进入，由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监督检查。 

输入我省无疫区、缓冲区的，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实施检疫。过境我省无疫区的，经查验合格

后，应当在限定期限内经指定的路线出境。 

第三十七条　输入我省无疫区、缓冲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抵达输入地后，货主或者承

运人应当在24小时内向所在地县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 

输入缓冲区内用于交易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交易后输入或者过境无疫区的，应当按照本

办法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经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托运人应当凭《动物检疫合格

证明》办理托运手续。没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的，承运人不得承运。《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应当随货同行。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未实行舍饲圈养或者定点放养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给予警告，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一）输入我省无疫区、缓冲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未经指定通道进入的； 

（二）输入我省无疫区、缓冲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抵达输入地后，未按规定报告的； 

（三）过境我省无疫区的相关易感动物、动物产品，无正当理由，未按规定时限或者未按指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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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 关闭

最新政策

食安办〔2018〕8号《国务院食品安全办等19部

门关于开展2018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的通

相关政策

《辽宁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全文）辽宁省

人民政府令第249号

线出境的。 

第四十一条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瞒报、谎报、迟报或者阻碍他人报告疫情的； 

（二）对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加施检疫标志

的； 

（三）发生疫情未按规定启动相应应急预案，或者实施应急预案措施不力造成疫情扩散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办法自2011年2月20日起施行。2003年9月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公布的《辽宁省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61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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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应急厅函〔2018〕154号《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

于明查暗访贵州省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条件确认工

作情况的通报》

《商务部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关于组织2018年流通

领域重点合作项目推荐工作的通知》全文

国卫办医函〔2018〕516号《关于做好2018年上

半年疾病应急救助信息报送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消费函〔2018〕222号《工业和信息化部

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18年消费品工业“三品”战

略示范城市的通知》

国科发资〔2018〕72号《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蓝色粮仓科技创新”等重点专项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的通知》

建城函〔2018〕13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文

物局关于推荐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专家委

员会委员的通知》

教基厅函〔2018〕50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18年“圆梦蒲公英”暑期主题活动的通知》

国教督办函〔2018〕45号《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凌防治落实年行动工作

进展情况的通报》

农办农〔2018〕12号《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

展2018年全国肥料监督抽查的通知》

《辽宁省封山禁牧规定》（全文）辽宁省人民政

府令第238号

《辽宁省依法行政考核办法》（全文）辽宁省人

民政府令第239号

《辽宁省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办法》（全文）辽

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51号

《辽宁省污水处理厂运行监督管理规定》（全

文）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40号

《辽宁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全文）辽宁省

人民政府令第252号

《辽宁省行政执法监督规定》（全文）辽宁省人

民政府令第241号

《辽宁省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全文）辽宁省人

民政府令第253号

《辽宁省工业锅炉节能管理办法》（全文）辽宁

省人民政府令第242号

《辽宁省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办法》（全文）

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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